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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單據結報注意事項彙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6月1日 

單據結報請切實依照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，本誠信原則對

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

有關單據結報易疏漏情況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憑證黏存單之疏漏： 

     1.各項經費結報請務必由「會計網路請購系統」申報，並印出憑證黏

存單黏貼支出憑證送核。 

     2.用途及說明欄應填寫所購物品及用途。 

     3.憑證黏存單上之「經手人」與「驗收或證明」不得為同一人。 

     4.憑證黏存單之金額有塗改者，請務必於塗改處蓋章，「會計網路請

購系統」亦須修正。 

     5.一張憑證黏存單以黏貼三張同性質之發票為原則。 

     6.結報數若較發票金額少，經手人應在黏存單上註明「實付金額」並

簽章。 

（二）電子發票報支作業配合事項： 

      電子發票應註記本校統一編號（03729807）、品名及數量、單價及總

價、開立日期等，倘有記載不明者，請予以補正。電子發票倘漏未登

打本校統一編號，應通知營業人補正，並加蓋營業人的統一發票專用

章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（三）發票或收據之疏漏： 

     1.學校非營業單位，故以取得二聯式統一發票為宜。免用統一發票收

據應蓋有免用發票專用章統一編號之店章及負責人姓名；個人收據

，應註明受領人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住址並簽章。 

     2.統一發票書寫錯誤，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行開立。 

     3.憑證抬頭請一律填寫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」或本校統一編號「

03729807」。 

     4.憑證日期，最容易遺漏，請要求廠商寫上。 

     5.憑證上數字金額的合計應與中文大寫金額相符，憑證總數不得塗改

。 

     6.憑證僅列日期、貨品代號、數量、金額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

稱並簽名。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，得免加

註。非本國文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或擇要譯註品名；必要時，應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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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廠牌或規格。   

7.品名、單價、數量均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，發票數量只寫「一批」

，可以另加明細表貼於發票或收據下面。 

     8.若係國外收據或無法取得憑證時，請填寫支出證明單，由經辦人及

單位主管簽章。（國外單據應註明折合率，必要時需取兌換水單或

附單據發生日期之銀行匯率表） 

     9.(1)透過網路向國內或國外廠商交易，均應優先取得政府支出憑證處

理要點所定之收據、統一發票、普通收據或國外、大陸地區等出具

之支出憑證辦理報支。 

(2)前項支出憑證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除電子發票證明聯無須簽名   

外，其餘均須由經手人簽名。 

(3)部分交易因性質特殊，致無法取得上開支出憑證時，得以獲有記  

載事項足資證明支出事實之電子憑證做為支出憑證，並簽名後辦理 

報支。 

    10.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本，或

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，並簽名

。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或文件，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

，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，書明不能取得原因，據以請款。 

    11.電話費收據，如有國際電話須註明發話人及事由。 

    12.郵資應檢附購買票品證明單，並註明事由。 

    13.印章刻印之憑證，應檢附樣張。 

    14.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購物時所購買之購物袋費用不得報支。 

    15.為落實推行使用統一發票制度，購買貨物或勞務金額達兩千元者，

除郵資、報費、交通費等依法免取具統一發票者外，應盡量取具統

一發票核銷。 

（四）其它易於疏漏事項： 

     1.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，其餘均應逕付受

款人，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機關人員代領轉付，若有特殊情況，須先

行預借或墊付者，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。 

     2.公務採購需要以零用金支付時，為簡化先行借支零用金等程序，在不

增加政府支出及不違反政府採購法與機關採購規定下，得以個人信用

卡刷卡支付。但下列情形不得以個人信用卡支付： 

       (1)由採購單位或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辦理之採購，應由機關直接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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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。 

       (2)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經常辦理採購業務者，其付款方式應依前點

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3.員工出差旅費、健康檢查費、子女教育補助費、進修訓練補助費、報 

名費等，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。 

     4.申請借支案核准後，應將預借款申請表正本送主計室辦理付款；結報

時應將所有借支案一併送出，如有餘款應先行將餘款繳回出納組。 

     5.除單位主管、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因公務使用印製之名片外，個人印

製名片不得由學校經費列支。 

     6.各單位因業務兼具專業技術性質之需要，參加學術團體並繳交常年會

費，各單位專案簽准後由各單位節餘款列支；但以個人名義參加者，

除科技部計畫或個人節餘款外，不得報支。 

     7.支付個人或執行業務者各項酬勞（如人事費、演講費、出席費、鐘點

費等），加會出納組以便辦理所得稅扣繳登記。 

     8.數計畫或科目共同支付一筆款項，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，應加填支

出分攤表。 

     9.國內出差應於事前填具出差人員預定表經核准後或檢附奉核之公文，

於出差結束十五日內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之規定，檢附出差旅費

報告表核銷旅費。 

 


